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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江等三十七人聲請書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聲請統一解釋法律，並將有關事項敘

明如左： 

一、聲請統一解釋之目的 

        為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確

定判決適用勞動基準法 (以下簡稱勞基法) 所表示之

見解違法，致聲請人本於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對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電公司) 之加班費請求權

遭受不法侵害，且上開見解與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

字第一八三六號民事確定判決及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

台上字第四一號民事確定判決適用同一法律時所表示

之見解相異，特聲請大院解釋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

字第八四○號民事確定判決適用勞基法所表示之見解

為違法。 

二、法律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涉及之法律條文 

    （一）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聲請人原係台電公司二次變電所之電機運

轉員 (高○桃以下七人為電機運轉員高○錫之

繼承人) 。聲請人等每日工作時間十二小時，每

週達八十四小時，超過勞基法第三十條所定每日

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

超過四十八小時之規定。故台電公司除給付聲請

人每日正常工作八小時之工資外，並應依勞基法

第二十四條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其計算標準

為：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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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

二以上。鑑於勞基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勞動條

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之立法宗旨，暨第

一條第二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

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之規定，足見上開加班

費請求權為法律明文保障之權利，雇主給付勞工

之每小時加班費不得低於上開標準。惟台電公司

之薪資制度，就每日正常工作八小時之部分固已

給付基本薪給 (此為按個人敘薪等級核給之薪

資，相當於雙方實際約定之薪資，其性質與勞基

法第二十一條之基本工資不同，合先敘明)；然就

每日延長工作四小時之部分，台電公司拒絕依勞

基法第二十四條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僅依其

單方發布之台灣電力公司固定超時工作報酬每

月支給標準表發給固定超時報酬，而其數額低於

勞基法第二十四條所定之標準。經聲請人向台灣

台北地方法院起訴請求台電公司給付二者之差

額，竟遭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

判決駁回確定。 

    （二）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聲請人等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起訴請求台

電公司給付勞基法第二十四條法定加班費與固

定超時報酬二者之差額，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七

十九年度勞訴字第十六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

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九年度勞重上字第三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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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判聲請人勝訴，經最高法院八十年度台上字第

二七三三號判決廢棄高院判決發回更審，台灣高

等法院八十一年度重勞上更 (一) 字第一號判

決仍判決聲請人勝訴，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

字第二八六○號判決復廢棄高院更一審判決發

回更審，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重勞上更 

(二) 字第一號判決改判聲請人敗訴，最高法院

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判決駁回聲請人

上訴維持更 (二) 審判決確定。聲請人等於八十

六年四月十五日收受確定判決正本。 

    （三）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之名稱及其所表示見

解之內容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重勞上更 (二) 

字第一號判決及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

八四○號判決均肯認聲請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

並肯認迨勞基法施行後，雙方約定違反勞基法最

高工時規定部分，應依勞基法之規定發給加班

費，然竟駁回聲請人之訴，其理由乃在勞基法第

二十四條之適用上採取以下二見解： 

          1.兩造約定之工資及超時加班費，如未低於以

「基本工資」為標準，依勞基法有關規定，加

計延長工作時間及例假、休假、特別休假等各

項工資之總額，聲請人即不得再請求台電公司

計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費 (以下稱見解一，詳

附件二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八六

○號判決第四頁倒數第四行，並參照附件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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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十四期第二十六則、第

二十九則研討結論暨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

見) 。 

                此一見解為最高法院廢棄高院更 (一) 

審判決發回高院更審之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四百七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法

院，應以第三審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

斷為其判決基礎，故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

重勞上更 (二) 字第一號判決受其拘束，最高

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確定判決

復認為高院更 (二) 審判決適用法律並無違

誤加以維持，足見此一見解已該當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確定終局

裁判適用法律所表示之見解」。 

          2.本案若欲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以「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為標準計算加班費，則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及加班費之計算方式為： 

            (1) 每月基本薪給÷30 (天) 12 (小時) ＝每

小時工作之報酬額。 

            (2) 每小時工作之報酬額×1/3×2＋每小時工

作報酬額×2/3×2＝超過八小時後四小時

部分依勞動基準法應給付加班津貼。 

            (3) 超過八小時後四小時應付加班津貼減已

付固定加班津貼等於雇主應付加班費之

金額 (以下稱見解二) 。 

                    此一見解詳於高院更 (二) 審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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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八十五年九月台電公司所提出之答辯

狀第三頁及第七頁 (附件五) ，台電公司

據此做成「變電所訴案追償加班費資料明

細表」，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重勞上

更 (二) 字第一號判決將之採為判決基

礎。此可從上述更 (二) 審判決書第五頁

第一行「上訴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關於

超時工作部分，被上訴人已另發給超時工

作報酬，每月所領之工資均超過上訴人每

日工作十二小時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應

領之工資，『詳如附表所載』，上訴人再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延長工作時間之加班費，

即屬無理由，不應准許」 (附件四) ，而

該附表即為台電公司八十五年九月十一

日庭呈之「變電所訴案追償加班費資料明

細表」。又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

八四○號確定判決書第三頁復指出，聲請

人「上訴論旨，猶就原判決在理由欄已就

超時工作部分，被上訴人所發給超時工作

報酬，超過依勞基法之規定應領工資，『詳

如原判決附表之所載』，有所說明者，指摘

原判決理由不備並就原審……適用法

律……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有

理由」 (附件六) 而維持原判。足見此一

見解亦已該當「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所

表示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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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說明 

          1.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一年度重勞上更 (一) 字

第一號判決。 

          2.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八六○號判

決。 

          3.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十四期第二十六則、

第二十九則研討意見。 

          4.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重勞上更 (二) 字

第一號判決含附表。 

                該附表即台電公司八十五年九月十一日

庭呈之「變電所訴案追償加班費資料明細表」。 

          5.台電公司八十五年九月於更 (二)審中提出之

答辯狀。 

          6.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

確定判決。 

三、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所表示之見解，

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律

所已表示之見解歧異之內容。 

              前述「見解一」認為兩造約定之工資及超時

加班費，如未低於以基本工資為標準，依勞基法

有關規定，加計延長工作時間及例假、休假、特

別休假等各項工資之總額，勞工即不得再行請求

加班費。顯係以「基本工資」為標準計算勞基法

第二十四條延長工作時間加班費，及第三十九條

例假、休假、特別休假期間工作之加班費。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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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三六號民事確

定判決 (附件七) 卻認為應以「平日日薪」而非

「基本工資」為標準計算特別休假期間工作之加

班費，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四一號民事

確定判決 (附件八) 亦認為應以「平日日薪」為

標準計算例假、休假期間工作之加班費，與前述

「見解一」顯有歧異。又同係正常工作時間外工

作之加班費，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延長工作時間工

資，勞基法第三十九條例假、休假、特別休假期

間工作之加倍工資，其計算標準應趨一致，不應

一者以「基本工資」為準，一則以「平日工資為

準」。        

              前述「見解二」認為雇主得重新詮釋原定薪

資制度，主張其原付與勞工之平日工資已內含加

班費，而可免除勞基法給付加班費之義務 (詳

後) 。惟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三六

號民事確定判決中，認定張○峰 (七十七年退休

前) 平均月薪為新台幣 (下同) 二三、○三一

元，其特別休假期間工作加發工資，應按日薪 

(七十七年) 七六七元七角計算，顯係 23,031÷

30＝767.7，為平日日薪，雇主應按此日薪再給付

加班費，而不採「雇主得主張原訂二三、○三一

元月薪已內含特別休假期間工作所應加倍發給

之工資，而得免除勞基法給付加班費之義務」，二

者顯有歧異。 

    （二）聲請人對於前述見解歧異所持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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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聲請人認為基於以下理由前述「見解一」違反

勞基法第二十四條： 

            (1) 就文義而言，勞基法第二十四條明文規定

計算加班費應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標準，而見解一竟主張以「基本工資」為

標準，明顯違反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文

義。前者為當事人實際約定之薪資，後者

為主管機關依勞基法第二十一條所定之

法定最低薪資者，二者明顯不同。 

            (2) 就立法目的而言，為貫徹勞基法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

時」之意旨，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應「加給」，即延長工作時

間每小時工資應高於平日每小時工資，且

二者之比例至少應為 1＋1/3 比 1 (延長

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 或 1＋2/3 比 

1(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 。若

棄「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改以「基本工資」

為標準計算加班費，將造成延長工作時間

每小時工資低於正常工作時間每小時工

資之反常現象，完全背離勞基法第二十四

條「加給」之意旨，並徹底破壞「八小時

工作制」之精神。舉例說明如下： 

                    聲請人等前起訴請求者為民國七十

三年八月到七十八年十二月之加班費，七

十八年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為每月八、



 

9 
 

八二○元，折算每小時工資為 8,820元÷

30 (天)÷ 8 (小時) ＝ 37 元，同年製造

業每月平均薪資為一九、五三七元。設若

某甲之月薪資恰為一九、五三七元，則其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19,537÷30(天) ÷

8(小時) ＝81 (元) ；而依見解一，某甲

加班一小時其工資為 37(元) × (1＋

1/3) ＝49 (元) ，竟低於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 

          2.前述「見解二」亦違反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及第

三十條： 

                聲請人等因係採二人二班制，故每日正常

工時為八小時，每日固定超時工作四小時，合

計工作十二小時。針對每日正常工作八小時部

分，聲請人等與所有台電公司員工相同，每月

所領之基本薪給均按「台灣電力公司人員薪給

表」所定個人職等支領。至於，針對每日固定

超時工作四小時部分，另外再依「台灣電力公

司固定超時工作報酬每月支給標準表」核給超

時工作津貼。從而，聲請人等每日正常工作八

小時所領「基本薪給」，與每日固定超時工作四

小時所領「固定超時工作津貼」，其核給依據完

全不同，且各有對應，即基本薪給對應正常工

時八小時，固定超時工作津貼對應固定超時工

作四小時，合先說明。 

                基此認識可知「見解二」對勞基法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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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之適用有如下違法： 

            (1) 誤解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之定義： 

                    按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立法意旨當

為：「延長工作時間每小時工資」應高於

「平日 (不含延長工作時間) 每小時工

資」，且依該條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前

者與後者之比例至少應為 1＋1/3比 1或 

1＋2/3 比 1。是以「平日每小時工資」之

認定應先將延長工作時間因素完全排除

在外，即應以「平日工資總額 (即基本薪

給) ÷平日工作總時數」，然「見解二」竟

誤以「平日工資總額÷ (平日工作總時數

＋延長工作總時數) 」，如此實稀釋平日

工資總額，刻意壓低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用以脫免法定加班費。  

                    若以平日工資總額÷平日工作總時數

為計算方式，張○江七十三年九月份之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為九十八元〔23,440 元÷ 

( 8小時× 30 天) ＝ 98 元〕；但依平日

工資總額÷ (平日工作總時數＋延長工作

總時數) 為計算方式，張○江同年月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為六十五元〔 23,440 元÷ 

( 12 小時× 30 天)＝ 65 元〕，即如高院

更 (二) 審判決附表第一頁所示。 

                    蓋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計算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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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時，是以「平日每小時工資」作為計算

單位，而於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當係

按「每日工作八小時」作為計算標準，此

觀勞基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勞工每日正

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自明。勞基

法規定每日法定工作時間八小時，乃強制

規定，違反者，依勞基法第七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可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之罰

鍰，而每日法定工時八小時制亦係世界勞

工組織 (ＩＬＯ) 一九一一年第一號公

約所揭櫫之基本原則。然見解二竟主張以

平日工資總額除以三十日再除以十二小

時，即以每日正常工作十二小時為計算標

準，明顯違反勞基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

條 

             (2)台電公司辯稱基本薪給是每日工作十二

小時之對價 (含正常工作八小時及延長

工作時間四小時) ，而延長工作時間除基

本薪給外另加給固定超時報酬，二者合計

已超過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故聲請

人等不得再請求加班費。此見解有如下違

法之處： 

                ○1 以每月基本薪給÷ 30 天÷ 12 小時 

(含正常工作八小時及延長工作時間四

小時) 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超出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可能的文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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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蓋所謂「平日」即是不含延長工作

時間之意。又，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時，若將延長工作時間時數計入，即無

法精確區別延長工作時間每小時工資

與平日每小時工資，亦即無法精確判斷

二者比例是否已達勞基法第二十四條

之最低標準。 

              ○2 台電前開薪資制度，於勞基法制定前已

實行多年。台電既將給付聲請人等薪資

區別為「基本薪給」與「固定超時報酬」，

即可知前者乃正常工作八小時之對價、

後者乃超時延長工作四小時之對價。今

此見解容許雇主台電公司於勞基法施

行後曲解原有之薪資制度，以規避勞基

法第二十四條給付加班費之義務，將使

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形同具文。若成為通

例，任何雇主皆可主張其給付員工之正

常薪資已內含超過勞基法標準之加班

費，而毋庸再給付任何加班費，顯與勞

基法第二十四條之立法意旨相違。 

          3.聲請人認為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九條

之適用，應本以下意旨為之始為合法： 

             (1)計付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延長工作時間工

資及勞基法第三十九條例假、休假、特別

休假期間工作之加倍發給工資，應以「平

日工資」 (在第二十四條為平日每小時工



 

13 
 

資額、在第三十九條為平日日薪) 為標準

而非以勞基法第二十一條之「基本工資」

為標準。 

             (2)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之計算，應以平日工資總額除以平日工作

總時數 (不含延長工作時間) 為準，且平

日工作總時數應依勞基法第三十條以每

日正常工作八小時計算。 

             (3)因計算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 (用以計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 ，或

因計算勞基法第三十九條平日日薪 (用

以計付假日期間工作加倍發給工資) 而

有認定「平日工資總額」之必要時，應探

求當事人原實際約定。雇主不得於適用勞

基法後「片面」改變原工資工時約定，主

張適用勞基法前之「平日工資總額」已內

含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九條之加

班費，降低平日工資額，而免除勞基法第

二十四條、第三十九條之法定義務 (勞雇

雙方「合意」降低原平日工資總額，為現

行法所不禁，自不待言) 。 

     (三) 解決歧異見解，必須統一解釋之理由 

              本件聲請人等已用盡正常審級救濟程序，縱

以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提起再審之訴，恐

將受限於最高法院五十七年台上字第一○九一

號判例之保守見解。是以本件無司法院大法官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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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之情形，實有

聲請大院為統一解釋之必要。 

附件一：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一年度重勞上更 (一) 字第一號

判決。     

附件二：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八六○號判決。     

附件三：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十四期第二十六則、第二

十九則研討意見。     

附件四：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重勞上更 (二) 字第一號

判決含附表。 

            該附表即台電公司八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庭呈

之「變電所訴案追償加班費資料明細表」。      

附件五：台電公司八十五年九月於更 (二) 審中提出之答辯

狀。 

附件六：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確定判

決。 

附件七：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三六號民事確定

判決。 

附件八：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四一號民事確定判

決。 

  此  致 

司  法  院 

          聲請人  張○江  吳○松  郭○旺  趙○青  

                  陳○源  沈○源  邵○堃  張  ○  

                  彭○粱  陳○連  楊○生  戴○昇  

                  林○煌  林○明  許○泉  張○林 

                  廖○清  張○久  蔡○城  段○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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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義  徐○元  曾○煌  陳  ○  

                  張○和  張○良  戴○龍  楊○森 

                  廖○興  周○溪  高○桃  高○鑫 

                  高○鴻  高○源  高○榮  高○芳 

                  高○芬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張○江等三十七人補充理由書(一) 

聲請人前此就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

民事確定判決適用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所表示之

見解違法，聲請大院為統一解釋，特再補充理由如左： 

一、補正聲請統一解釋目的 

為最高法為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確

定判決適用勞基法所表示之見解違法，致聲請人本於勞

基法第二十四條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加班費請

求權遭受不法侵害，且上開見解與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

字第一三○三號判決(附件九)，暨行政法院就與上開最

高法院民事確定判決同一基礎事實所為之判決(判決字

號及影本容後補呈)，適用同一法律時所表示之見解相

歧異，特聲請大院解釋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

四○號民事確定判決適用勞基法所表示之見解為違法。 

二、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確定判決適

用勞基法第二十四條所表示之見解與行政法院八十年

度判字第一三○三號確定判決，適用同一法律所已表示

之見解相歧異之內容。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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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號確定判決理由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

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

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有左列行為之

一者，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之罰鍰：一、違反……

第二十四條……規定者……』為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

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七十九條第一款所明定。本件原告

僱用勞工劉周泉於七十九年三月份延長、再延長工作時

間之工資並未按照首揭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之標準發給，有劉君考勤表及計薪表等影本

附原處分卷可稽，縱原告曾給予劉君該月份逾時津貼

(新台幣，下同)九四三元、大夜班津貼四二○元及慰勞

獎金二、○○○元，仍未達前開規定標準計得之五、二

四六元(其計算方式為劉君七十九年三月份本薪一二、

○○○元、職務津貼二、○○○元、平日每小時工資為

14,000 元÷30÷8＝58.3 元，三月份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為(58.3 元×1⅓×2＋58.3×1⅔×2)×15＝5,246 元)，則被

告機關據以處罰鍰銀元六千元，揆諸首揭法條規定，並

非無據。」而駁回原告隆○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行

政訴訟。足見，行政法院判決就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適

用採取如下見解，而與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

四○號民事確定判決之見解相歧異。 

    （一）計付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應以劉

君實際月薪一四、○○○元，折算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五八‧三元為計算標準，而非以行政院依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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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法第二十一條核定之基本工資八、八二○元，

折算每小時基本工資三十七元為計算標準。此與

聲請人原聲請狀所指陳之「見解一」相歧異(行政

院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台七十八勞字第一七

○五○號函公布基本工資調整為每月八、八二○

元自七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實施)。 

    （二）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應以平日工資總額一四

○○○元除以每月三十日再除以依勞基法第三

十條所定每日正常工作八小時為計算方式。此與

「見解二」以平日工資總額除以每月三十日再除

以十二小時(即每日正常工作八小時加延長工作

時間四小時)為計算方式，二者顯有歧異。 

    （三）行政法院判決認定劉君七十九年三月之平日工資

總額為一四、○○○元，顯然認為本薪與職務津

貼是每日正常工作八小時之對價，逾時津貼、大

夜班津貼、慰勞獎金是延長工作時間工作之對

價，而非如「見解二」般雇主可「片面」改變原

工資工時約定，主張原約定之本薪與職務津貼已

包含正常工作時間與延長工作時間之報酬，藉以

壓低平日工資總額及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而減免

勞基法第二十四條給付加班費之義務。 

附件九：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一三○三號判決影本。按，

原判決理由欄第十一行之計算公式：(58.3×1⅓×2＋

58.3×1⅓×2)×15＝5,246應係「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

第三冊」繕印時打字錯誤。正確計算公式應為(58.3

×1⅓×2＋58.3×1⅔×2)×15＝5,246。蓋唯有如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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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論始為 5,246，且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再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工

資應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而非三

分之一。 

此致 

司法院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張○江等三十七人補充理由書(二) 

    聲請人前於八十六年七月十二日為最高法院八十六年

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確定判決適用勞基法所表示之見

解違法，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聲請大院統一解釋在案。並曾於八十

六年七月十五日提出補充理由書。茲再補充理由於後： 

一、聲請統一解釋之目的 

        為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確

定判決適用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所表示之見

解違法，致聲請人本於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對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之加班費請求權遭受

不法侵害，且上開見解與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一三

○三號、八十年度判字第七六號、八十年度判字第二○

六二號、八十一年度判字第四七三號等確定判決適用同

一法律時所表示之見解相異，特聲請大院解釋最高法院

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確定判決適用勞基

法所表示之見解為違法。 

二、法律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涉及之法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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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聲請人原係台電公司二次變電所之電機運

轉員(高○桃以下七人為電機運轉員高○錫之繼

承人)。聲請人等每日工作時間十二小時，每週達

八十四小時，超過勞基法第三十條所定每日工作

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之規定。故台電公司除給付聲請人每

日正常工作八小時之工資外，並應依勞基法第二

十四條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其計算標準為：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

上。鑑於勞基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勞動條件最

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之立法宗旨，暨第一條

第二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

法所定之最低標準」之規定，足見上開加班費請

求權為法律明文保障之權利，雇主給付勞工之每

小時加班費不得低於上開標準。惟台電公司之薪

資制度，就每日正常工作八小時之部分固已給付

基本薪給(此為按個人敘薪等級核給之薪資，相

當於雙方實際約定之薪資，其性質與勞基法第二

十一條之基本工資不同，合先敘明)；然就每日延

長工作四小時之部分，台電公司拒絕依勞基法第

二十四條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僅依其單方發

布之台灣電力公司固定超時工作報酬每月支給

標準表發給固定超時報酬，而其數額低於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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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所定之標準。經聲請人向台灣台北地

方法院起訴請求台電公司給付二者之差額，竟遭

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判決駁

回確定。 

    （二）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聲請人等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起訴請求台

電公司給付勞基法第二十四條法定加班費與固

定超時報酬二者之差額，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七

十九年度勞訴字第十六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

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九年度勞重上字第三號判決

改判聲請人勝訴，經最高法院八十年度台上字第

二七三三號判決廢棄高院判決發回更審，台灣高

等法院八十一年度重勞上更(一)字第一號判決

仍判決聲請人勝訴，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

第二八六○號判決復廢棄高院更一審判決發回

更審，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重勞上更(二)字

第一號判決改判聲請人敗訴，最高法院八十六年

度台上字第八四○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上訴維持

更(二)審判決確定。聲請人等於八十六年四月十

五日收受確定判決正本。 

    （三）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之名稱及其所表示見

解之內容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重勞上更(二)字

第一號判決及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

四○號判決均肯認聲請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並

肯認迨勞基法施行後，雙方約定違反勞基法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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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規定部分，應依勞基法之規定發給加班費，

然竟駁回聲請人之訴，其理由乃在勞基法第二十

四條之適用上採取以下二見解： 

          1.兩造約定之工資及超時加班費，如未低於以

「基本工資」為標準，依勞基法有關規定，加

計延長工作時間及例假、休假、特別休假等各

項工資之總額，勞工即不得再請求雇主計付延

長工作時間加班費(以下稱見解一)。此一見解

本係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十四期第二十

九則問題研討，司法院第一廳之研究意見(以

下簡稱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見)，經最高法院

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八六○號判決採為廢

棄高院更(一)審判決發回高院更審之理由(以

下簡稱最高法院發回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八

十五年度重勞上更(二)字第一號判決依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受此見解

拘束並採同一見解(以下簡稱高院更(二)判

決)，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

確定判決復認為高院更(二)審判決適用法律

並無違誤維持同一見解(以下簡稱最高法院確

定判決)，足見此一見解已該當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確定終局裁

判適用法律所表示之見解」，此見：司法院第一

廳研究意見：「按工資由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

於基本工資，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定

有明文。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依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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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所定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

資。又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例假、休假、特

別休假等日工作者，應加倍發給工資(同法第

三十九條前段參照)。本題雇主與該警衛所約

定之月薪，如未低於依上揭各有關規定加計之

工資總額，該警衛即不得再行請求，若低於該

加計之工資總額，始得請求其差額。研討結論

採甲說，尚無不合。甲說：雙方所約定之月薪，

如不低於基本工資加計例假、休假、特別休假

日及延長工作時間應加給工資之總額，該警衛

即不得再行請求；反之，該警衛得請求差額部

分」(詳附件三)。最高法院發回判決理由：「按

勞基法關於本薪之給付標準，除於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工資由勞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

低於基本工資外，並無其他限制。是本件兩造

約定之工資及超時加班費，如未低於以基本工

資為標準，依勞基法有關規定，加計延長工作

時間及例假、休假、特別休假等各項工資之總

額，被上訴人能否再請求上訴人計付延長工作

時間加班費，尤待推敲。原審未遑詳細審認，

即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尚有未洽。上訴論旨，

指摘原判決命其給付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

非無理由。」(詳附件二)高院更(二)判決理由

三：「迨勞基法施行後，其約定違反勞基法最高

工時規定部分，固應依勞基法之規定發給加班

費，惟勞基法關於本薪之給付標準，除於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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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工資為勞資雙方議定之，但

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外，並無其他限制。被上訴

人發給上訴人之基本薪資均高於行政院發布

之基本工資，上訴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關於

超時工作部分，被上訴人已另發給超時工作報

酬，每月所領之工資均超過上訴人每日工作十

二小時依勞基法之規定應領之工資，詳如附表

所載。上訴人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延長工作時

間之加班費，即屬無理由。」(詳附件四)最高

法院確定判決理由：「『(原審以)迨勞基法施行

後，其約定違反勞基法最高工時規定部分，固

應依勞基法之規定發給加班費，惟勞基法關於

本薪之給付標準，除於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工資為勞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外，並無其他限制。被上訴人發給上訴人之基

本薪資均高於行政院發布之基本工資，上訴人

每日工作十二小時，關於超時工作部分，被上

訴人已另發給超時工作報酬，每月所領之工資

均超過上訴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依勞基法之

規定應領之工資，詳如附表所載。上訴人再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延長工作時間之加班費，即屬

無理由。』為其心證之所由得，因而維持第一

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經核

於法並無違誤。」(詳附件六) 

          2.本案若欲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以「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為標準計算加班費，則平日每小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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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額及加班費之計算方式為： 

             (1)每月基本薪給÷30(天)÷12(小時)＝每小

時工作之報酬額。 

             (2)每小時工作之報酬額×1/3×2＋每小時工

作報酬額×2/3×2＝超過八小時後四小時

部分依勞動基準法應給付加班津貼。 

             (3)超過八小時後四小時應付加班津貼減已

付固定加班津貼等於雇主應付加班費之

金額(以下稱見解二)。 

                此一見解詳於高院更(二)審審理中八十

五年九月台電公司所提出之答辯狀第三頁及

第七頁(詳附件五)。台電公司據此做成「變電

所訴案追償加班費資料明細表」，高院更(二)

判決將之採為判決基礎。此可從上述更(二)審

判決書第五頁第一行「上訴人每日工作十二小

時，關於超時工作部分，被上訴人已另發給超

時工作報酬，每月所領之工資均超過上訴人每

日工作十二小時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應領之

工資，『詳如附表所載』，上訴人再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延長工作時間之加班費，即屬無理由，

不應准許」(詳附件四)，而該附表即為台電公

司八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庭呈之「變電所訴案追

償加班費資料明細表」。又最高法院確定判決

書第三頁復指出，聲請人「上訴論旨，猶就原

判決在理由欄已就超時工作部分，被上訴人所

發給超時工作報酬，超過依勞基法之規定應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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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詳如原判決附表之所載』，有所說明者，

指摘原判決理由不備，並就原審……適用法

律……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

(詳附件六)而維持原判。足見此一見解亦已該

當「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所表示之見解 

    （四）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說明 

          1.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一年度重勞上更(一)字第

一號判決。 

          2.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八六○號判

決。 

          3.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十四期第二十九則

研討意見。 

          4.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重勞上更(二)字第

一號判決含附表。該附表即台電公司八十五年

九月十一日庭呈之「變電所訴案追償加班費資

料明細表」。 

          5.台電公司八十五年九月於更(二)審中提出之

答辯狀。 

          6.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

確定判決。 

三、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確定

判決適用勞基法第二十四條所表示之見解與行

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一三○三號確定判決，適

用同一法律所已表示之見解相歧異。 

              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一三○三號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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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理由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

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

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

上……』、『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二千元以上二

萬元以下之罰鍰……一、違反……第二十四

條……規定者……』為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七十九條第一款所明定。本件

原告僱用勞工劉周泉於七十九年三月份延長、再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並未按照首揭勞動基準法

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之標準發給，有

劉君考勤表及計薪表等影本附原處分卷可稽，縱

原告曾給予劉君該月份逾時津貼(新台幣，下同)

九四三元、大夜班津貼四二○元及慰勞獎金二、

○○○元，仍未達前開規定標準計得之五、二四

六元(其計算方式為劉君七十九年三月份本薪一

二、○○○元、職務津貼二、○○○元、平日每

小時工資為 14,000 元÷30÷8＝58.3 元，三月份延

長工作時間之工資為(58.3 元×1⅓×2＋58.3×1⅓×

2)×15＝5,246 元)，則被告機關據以處罰鍰銀元

六千元，揆諸首揭法條規定，並非無據。」而駁

回原告隆○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行政訴訟。

足見，行政法院判決就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採取如下見解，而與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

第八四○號民事確定判決之見解相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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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計付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應

以劉君實際月薪一四、○○○元，折算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五八、三元為計算標準，而非以行

政院依勞基法第二十一條核定之基本工資八、

八二○元，折算每小時基本工資三十七元為計

算標準。此與前述「見解一」相歧異(行政院七

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台七十八勞字第一七○

五○號函公布基本工資調整為每月八、八二○

元自七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實施)。 

          2.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應以平日工資總額一

四、○○○元除以每月三十日再除以依勞基法

第三十條所定每日正常工作八小時為計算方

式。此與「見解二」以平日工資總額除以每月

三十日再除以十二小時(即每日正常工作八小

時加延長工作時間四小時)為計算方式，二者

顯有歧異。 

          3.行政法院判決認定劉君七十九年三月之平日

工資總額為一四、○○○元，顯然認為本薪與

職務津貼是每日正常工作八小時之對價，逾時

津貼、大夜班津貼、慰勞獎金是延長工作時間

工作之對價，而非如「見解二」般雇主可「片

面」改變原工資工時約定，主張原約定之本薪

與職務津貼已兼含正常工作時間與延長工作

時間之報酬，藉以壓低平日工資總額及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而減免勞基法第二十四條給付加

班費之義務(詳後)。又按，原判決理由欄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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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之計算公式：(58.3×1⅓×2＋58.3×1⅓×2)×

15＝5,246 應係「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繕印

時打字錯誤。正確計算公式應為(58.3×1⅓×2＋

58.3×1⅔×2)×1＝5,246。蓋唯有如此計算其結

論始為 5.246，且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延長工作

時間工資應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

二以上而非三分之一。 

    （二）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民事確定

判決適用勞基法第二十四條所表示之見解與行

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七六號、八十年度判字第

二○六二號、八十一年度判字第四七三號等確定

判決，適用同一法律所已表示之見解相歧異。 

              緣台電公司宜蘭區營業處經台灣省政府勞

工處北區勞工檢查所於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一日

派員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發現其二次變電所

員工張文裕七十八年四月份延長工時工作，其延

長工時工資均未依規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

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之工資，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二十四條規定，乃移由宜蘭縣政府依同法第七十

九條第一款規定，處以罰鍰銀元肆仟元。台電公

司不服，經提起訴願、再訴願均遭駁回，復提起

行政訴訟，亦遭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七六號

判決駁回(詳附件十)。此後台電公司兩次提起再

審之訴，行政法院分別以八十年度判字第二○六

二號、八十一年度判字第四七三號判決駁回(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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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十二)。 

              本件張○裕係擔任台電公司蘇澳二次變電

所電機運轉員(台電公司於訴訟中為貶抑其工作

性質，謂：俗稱值班員)，又台電公司就二次變電

所電機運轉員之值班及薪資向採同一制度，「每

月係以值班員個人之職等所應得之基本薪資加

上固定超時值班津貼後之定額待遇作為報酬，此

項制度自日據時代及台灣光復後，一直沿襲至

今」(以上請見附件十一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

第二○六二號判決第五頁反面)。行政法院上開

判決之基礎事實與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

第八四○號民事確定判決之基礎事實，實具有相

同特徵。 

              本件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七六號、八十

年度判字第二○六二號、八十一年度判字第四七

三號等確定判決亦認為應以「平日每小時工資」

而非以「基本工資」為標準，計付勞基法第二十

四條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此與「見解一」相歧異。

又台電公司於行政訴訟中亦抗辯「就二次變電所

值班員之基本薪給而言，原告公司在設計全體員

工薪資結構之初，即已考慮到二次變電所值班員

每日受拘束時間長達十二小時之因素」(請見附

件十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七六號判決第四

頁反面)，即主張基本薪給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

之對價，然為前開行政法院確定判決所不採，此

與「見解二」相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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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聲請人對於前述見解歧異所持之見解 

          1.聲請人認為基於以下理由，前述「見解一」違

反勞基法第二十四條 

             (1)就文義而言，勞基法第二十四條明文規定

計算加班費應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標準，而見解一竟主張以「基本工資」為

標準，明顯違反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文

義。前者為當事人實際約定之薪資，後者

為主管機關依勞基法第二十一條所定之

法定最低薪資者，二者明顯不同。 

             (2)就立法目的而言，為貫徹勞基法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

時」之意旨，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應「加給」，即延長工作時

間每小時工資應高於平日每小時工資，且

二者之比例至少應為 1＋1/3 比 1(延長工

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或 1＋2/3比 1(再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若棄「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改以「基本工資」為標

準計算加班費，將造成延長工作時間每小

時工資低於正常工作時間每小時工資之

反常現象，完全背離勞基法第二十四條

「加給」之意旨，並徹底破壞「八小時工

作制」之精神。舉例說明如下： 

                    聲請人等前起訴請求者為民國七十

三年八月到七十八年十二月之加班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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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為每月八、

八二○元，折算每小時工資為 8,820 元÷

30(天)÷8(小時)＝37元，同年製造業每月

平均薪資為一九、五三七元。設若某甲之

月薪資恰為一九、五三七元，則其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為 19,537÷30(天)÷8(小時)＝

81(元)；而依見解一，某甲加班一小時其

工資為 37(元)×(1＋1/3)＝49(元)，竟低

於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足見若「見解一」

可採，則國內多數勞工每加班一小時依勞

基法第二十四條所應得之工資，均將低於

正常工作時間每小時工資，寧有斯理！ 

          2.前述「見解二」亦違反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及第

三十條： 

                聲請人等因係採二人二班制，故每日正常

工時為八小時，每日固定超時工作四小時，合

計工作十二小時。針對每日正常工作八小時部

分，聲請人等與所有台電公司員工相同，每月

所領之基本薪給均按「台灣電力公司人員薪給

表」所定個人職等支領。至於，針對每日固定

超時工作四小時部分，另外再依「台灣電力公

司固定超時工作報酬每月支給標準表」核給超

時工作津貼。從而，聲請人等每日正常工作八

小時所領「基本薪給」，與每日固定超時工作四

小時所領「固定超時工作津貼」，其核給依據完

全不同，且各有對應，即基本薪給對應正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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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八小時，固定超時工作津貼對應固定超時工

作四小時，合先說明。 

                基此認識，可知「見解二」對勞基法第二

十四條適用有如下違法： 

             (1)誤解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之定義： 

                    按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立法意旨當

為：「延長工作時間每小時工資」應高於

「平日(不含延長工作時間)每小時工

資」，且依該條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前

者與後者之比例至少應為 1＋1/3 比 1 或

1＋2/3 比 1。是以「平日每小時工資」之

認定應先將延長工作時間因素完全排除

在外，即應以「平日工資總額(即基本薪

給)÷平日工作總時數」，然「見解二」竟誤

以「平日工資總額÷(平日工作總時數＋延

長工作總時數)」，如此實稀釋平日工資總

額，刻意壓低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用以脫

免法定加班費。 

                    若以平日工資總額÷平日工作總時數

為計算方式，聲請人張○江七十三年九月

份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九十八元

〔23,440元÷(8小時×30天)＝98元〕；但

依平日工資總額÷(平日工作總時數＋延

長工作總時數)為計算方式，張○江同年

月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六十五元〔2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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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2 小時×30 天)＝65 元〕，即如附件

四、高院更(二)審判決附表第一頁所示。 

                    蓋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計算加班

費時，是以「平日每小時工資」作為計算

單位，而於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當係

按「每日工作八小時」作為計算標準，此

觀勞基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勞工每日正

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自明。勞基

法規定每日法定工作時間八小時，乃強制

規定，違反者，依勞基法第七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可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之罰

鍰，而每日法定工時八小時制亦係世界勞

工組織(ＩＬＯ)一九一一年第一號公約

所揭櫫之基本原則。然見解二竟主張以平

日工資總額除以三十日再除以十二小時，

即以每日正常工作十二小時為計算標準，

明顯違反勞基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條。 

             (2)台電公司辯稱基本薪給是每日工作十二

小時之對價(含正常工作八小時及延長工

作時間四小時)，而延長工作時間除基本

薪給外另加給固定超時報酬，二者合計已

超過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故聲請人

等不得再請求加班費。此見解有如下違法

之處： 

                ○1 以每月基本薪給÷30天÷12小時(含正常

工作八小時及延長工作時間四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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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超出「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可能的文義範圍，蓋所謂

「平日」即是不含延長工作時間之意。

又，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時，若將延

長工作時間時數計入，即無法精確區別

延長工作時間每小時工資與平日每小

時工資，亦即無法精確判斷二者比例是

否已達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最低標準。 

                ○2 台電前開薪資制度，於勞基法制定前已

實行多年。台電既將給付聲請人等薪資

區別為「基本薪給」與「固定超時報酬」，

即可知前者乃正常工作八小時之對價、

後者乃超時延長工作四小時之對價。今

此見解容許雇主台電公司於勞基法施

行後片面改變原有之薪資制度，主張適

用勞基法前之「平日工資總額」已內含

延長工作時間之對價，以降低「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進而規避勞基法第二十

四條給付加班費之義務，將使勞基法第

二十四條形同具文。若成為通例，任何

雇主皆可主張其給付員工之正常薪資

已內含超過勞基法標準之加班費，而毋

庸再給付任何加班費，顯與勞基法第二

十四條之立法意旨相違。 

          3.聲請人認為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九條

之適用，應本以下意旨為之始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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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計付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延長工作時間工

資及勞基法第三十九條例假、休假、特別

休假期間工作之加倍發給工資，應以「平

日工資」(在第二十四條為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在第三十九條為平日日薪)為標準

而非以勞基法第二十一條之「基本工資」

為標準。 

             (2)計算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應以平日工資總額除以平日工作總

時數(不含延長工作時間)為準，且平日工

作總時數應依勞基法第三十條以每日正

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計算。 

             (3)因計算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用以計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或因

計算勞基法第三十九條平日日薪(用以計

付假日期間工作加倍發給工資)而有認定

「平日工資總額」之必要時，應依原約定

之薪資制度。雇主不得於適用勞基法後

「片面」改變原工資工時約定，降低平日

工資總額，主張適用勞基法前之「平日工

資總額」已內含勞基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

十九條之加班費，而免除勞基法第二十四

條、第三十九條之法定義務(勞雇雙方「合

意」降低平日工資總額，若不低於基本工

資，為現行法所不禁，自不待言)。 

    （四）解決歧異見解，必須統一解釋之理由 



 

36 
 

              本件聲請人等已用盡正常審級救濟程序，縱

以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提起再審之訴，恐

將受限於最高法院五十七年台上字第一○九一

號判例之保守見解。是以本件無司法院大法官審

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之情形，實有

聲請大院為統一解釋之必要。司法院各業務廳以

司法行政機關地位，就法律適用疑義透過法律座

談會或司法業務研究會研究意見等形式發布命

令，是否有違憲法第八十條法官獨立審判之精

神，本有爭議。而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十四

期第二十九則問題研討司法院第一廳之研究意

見，實質上已對司法審判造成重大影響，並使勞

基法第二十四條成為具文。據非正式統計(司法

行政機關迄今尚無勞工法判決之彙編)，我國勞

工法學者所搜集之最高法院關於給付加班費之

確定判決，竟無一係勞方勝訴。而最高法院八十

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七號確定判決中，勞方竟主動

降格以求，以「基本工資」為標準請求雇主給付

勞基法第三十九條例假日、國定假日、特別休假

日工作之工資，以換取判決的勝訴，此誠為憲法

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國家為改良勞

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

勞工及農民之法律」之莫大諷刺。為此特聲請大

院解釋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

民事確定判決適用勞基法所表示之見解為違法，

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十四期第二十九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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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討司法院第一廳之研究意見不再援用，並請

依本補充理由書三(三)３項下之原則解釋勞基

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九條適用之疑義。 

附件十：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七六號確定判決 

附件十一：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二○六二號確定判決 

附件十二：行政法院八十一年度判字第四七三號確定判決 

  此  致 

司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十 日 

 

 

附件六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四○號 

上  訴  人  張 ○ 江 （住略）  

吳 ○ 松 （住略） 

郭 ○ 旺 （住略）  

趙 ○ 青 （住略）  

陳 ○ 源 （住略） 

沈 ○ 源 （住略） 

邵 ○ 涇 （住略） 

張    ○ （住略） 

彭 ○ 梁 （住略）  

陳 ○ 連 （住略） 

楊 ○ 生 （住略） 

戴 ○ 昇 （住略） 

林 ○ 煌 （住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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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 ○ 明 （住略） 

許 ○ 泉 （住略） 

張 ○ 林 （住略） 

廖 ○ 清 （住略） 

張 ○ 久 （住略） 

蔡 ○ 城 （住略） 

段 ○ 林 （住略） 

王 ○ 義 （住略）  

徐 ○ 元 （住略）  

曾 ○ 煌 （住略）  

陳    ○ （住略）  

張 ○ 和 （住略） 

張 ○ 良 （住略） 

戴 ○ 龍 （住略） 

楊 ○ 森 （住略） 

廖 ○ 興 （住略） 

周 ○ 溪 （住略） 

高 ○ 桃 （住略）  

高 ○ 鑫 （住略） 

高 ○ 鴻 （住略） 

高 ○ 源 （住略）  

高 ○ 榮 （住略）  

高 ○ 芳 （住略）  

高 ○ 芬 （住略）  

被 上 訴 人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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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陳繼盛  律師 

            陳靜育  律師 

上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延長工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

十五年十月七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五年度

重勞上更(二)字第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均係被上訴人公司二次變電所之電機運

轉員，每日工作時間最少十二小時，每週達八十四小時，超

過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定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之標

準，被上訴人除依其單方發布之臺灣電力公司員工臨時超時

工作報酬支給標準表(下稱超時工作報酬支給表)發給固定

超時工作報酬外，拒絕按勞基法規定，發給延長工作時間之

加班費。自勞基法於民國七十三年八月一日施行起，至七十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被上訴人共積欠伊如第一審判決附

表(下稱附表)第二欄所示金額之加班費未付等情。求為命被

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加付自七十九年二月十一日起算法定遲

延利息之判決(上訴人超過上開利息部分之請求，業經判決

敗訴確定)。 

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之二次變電所電機運轉員之工作為監

視與記錄，其性質屬監視性、斷續性，每日在班時間雖十二

小時，惟實際工作時間僅七又二分之一小時，並未超過勞基

法規定之八小時。且伊於計算薪資時，已考慮上訴人工作之

特殊性，以十二小時計算報酬列入上訴人之薪津內，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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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時既同意此種支薪方式，自不得另行要求加班費等語。

資為抗辯。 

原審依調查證據為辯論之結果，以：上訴人所主張之前揭事

實，雖據提出超時工作報酬支給表為證，並為被上訴人所不

爭執，固應認為真實。惟查被上訴人公司所屬二次變電所之

值班制度，自台灣光復後，即沿襲日據時期舊有之二人二班

制度，每人每天值班十二小時，為兩造所不爭執。上訴人於

勞基法施行前即受僱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訂定超時工作報

酬支給表，並函知所屬各單位，且依被上訴人核發之薪資及

按上開支給表計算之加班費支領工作報酬，上訴人於勞基法

施行前既已依此方式工作及支薪而無異議，足證兩造間之僱

傭契約，已就上開工時及工資達成合意。迨勞基法施行後，

其約定違反勞基法最高工時規定部分，固應依勞基法之規定

發給加班費，惟勞基法關於本薪之給付標準，除於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工資為勞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外，並無其他限制。被上訴人發給上訴人之基本薪資均高於

行政院發布之基本工資，上訴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關於超

時工作部分，被上訴人已另發給超時工作報酬，每月所領之

工資均超過上訴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依勞基法之規定應領

之工資，詳如原判決附表所載。上訴人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延長工作時間之加班費，即屬無理由，為其心證之所由得，

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經核

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就原判決在理由欄已就超時工

作部分，被上訴人所發給超時工作報酬，超過依勞基法之規

定應領之工資，詳如原判決附表之所載，有所說明者，指摘

原判決理由不備，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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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

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

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附件九 

行政法院判決              八十年度判字第一三○三號 

原      告  隆○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嘉 

被      告  彰化縣政府 

上原告因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不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

民國八十年五月三日台八十勞訴字第三一八二一號再訴願

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經臺灣省政府勞工處中區勞工檢查所派員於民國七

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實施檢查，發現其僱用勞工劉○泉同年

三月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

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日，每日工作時

間由上午八時至翌日八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七十二小時；同

年三月份延長工作時間總時數超過四十六小時；且劉君七十

九年三月份延長、再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均未依規定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遂移由被告機關依其違反勞動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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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規定部分處以銀元五千元，違反同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部分處以六千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臺灣省政府以其關於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二

條罰鍰部分，因原處分書並未分別載明此二項違反行為裁罰

數額，乃將此部分撤銷，由被告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其餘

訴願駁回。被告機關乃就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及第

三十二條規定部分，另以七十九年十二月四日七九彰府勞動

字第一七五九六九號處分書，重新各處以罰鍰五千銀元，原

告不服，就前開臺灣省政府原決定訴願駁回部分及被告機關

重作處分，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起再訴願。案經該會將原

告不服被告機關重作處分部分移由臺灣省政府審理，僅就原

告不服臺灣省政府原決定訴願駁回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

四條規定部分予以審議，并決定駁回，原告不服，提起行政

訴訟，茲摘敘原、被兩造訴辯意旨於次： 

原告起訴意旨略謂：查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勞工每日正常

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

小時」，第三十二條：「因季節關係或因換班、準備或補充性

工作……男工一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一個月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六小時」，由上述兩條內容查對，第三十條屬勞工每日每

週正常工作時間限制，第三十二條係勞工特定或補充性工作

時間限制，兩條每日工時限制不一，很明顯兩條規範性質不

同，故倘適用違反工時罰則，應不可同時併用，本案違反勞

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並非違反特定性或補充性

工時延長，由其再訴願決定書，理由陳述僅適用勞基法第二

十四條審查，並未裁判勞基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適用是

否合理，顯見適用罰則條文有誤，再訴願決定書，率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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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未當，爰此提起行政訴訟。狀請鈞院准將原決定撤銷，

諭知不罰等語。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略謂：查本件原告僱用勞工劉○泉，於七

十九年三月份延長、再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並未獲依勞動基

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標準發給，有劉君考勤表及計薪表等影

本可稽，且原告縱給予劉君該月份逾時津貼九四三元，大夜

班津貼四二○元及慰勞獎金二、○○○元，仍未達規定標準

五、二四六元(劉君七十九年三月份本薪一二、○○○元，職

務津貼二、○○○元，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14,000元÷30÷8＝

58.3元，三月份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五、二四六元(58.3×1⅓

×2＋58.3×1⅓×2×15)，是以被告機關據以裁處罰鍰六、○○

○銀元，並無不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請駁回其訴等語。 

理  由 

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

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一、

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為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七十九條第一款所明定。本件原告僱

用勞工劉周泉，於七十九年三月份延長、再延長工作時間之

工資並未按照首揭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規

定之標準發給，有劉君考勤表及計薪表等影本附原處分卷可

稽，縱原告曾給予劉君該月份逾時津貼(新台幣，下同)九四

三元、大夜班津貼四二○元及慰勞獎金二、○○○元，仍未

達前開規定標準計得之五、二四六元(其計算方式為劉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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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三月份本薪一二、○○○元、職務津貼二、○○○元、

平日每小時工資為 14,000元÷30÷8＝58.3元，三月份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為五、二四六元(58.3×1⅓×2＋58.3×1⅓×2)×

15)，則被告機關據以處罰鍰銀元六千元，揆諸首揭法條規

定，并非無據，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均無不合。原告

雖訴稱：本案未就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

裁罰部分是否合理，予以斟酌，僅就適用同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予以審理，顯然有誤云云。惟查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係對

勞工每日暨每週工作時數之規定，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係

對雇主延長男性勞工延長工作時間限制之規定，而同法第二

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則係對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工資加給

計算標準，是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與同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性質并不相同，原告僱用勞工劉周泉，既

有延長、再延長工作時間之情事，有如前述，不論其延長工

作時間是否違法，應否處罰，本件就原告給付該延長、再延

長工資數額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

所為之處罰，核與違反同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并無

衝突，原告所訴與本案之處罰無影響，原告起訴意旨，難謂

有理，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

六條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附件十 

行政法院判決                   八十年度判字第七六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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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張○潛 

訴訟代理人  陳繼盛  律師 

            楊漢東  律師 

被      告  宜蘭縣政府 

上原告因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不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

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台七十九訴字第一五○七三號再

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所屬宜蘭區營業處經臺灣省政府勞工處北區勞工檢

查所於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一日派員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發現其勞工張文裕於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正常工作時間

(八：○○－一六：○○)外延長工時工作八小時(一六：○○

－二四：○○)，且四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總延長工時達

四十七小時又三十分鐘未報主管機關核備，違反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二條之規定，又張○裕七十八年四月份延長工時工

作，其延長工時工資均未依規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三分

之一及三分之二之工資，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且張○裕於七十八年四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連續工作

十一日未給休息，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乃移

由被告機關依同法第七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各處以罰鍰銀元

肆仟元，應執行罰鍰銀元壹萬貳仟元(折合新台幣參萬陸仟

元)，原告不服，就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二條

規定部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後，旋就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部分向行政院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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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提起再訴願，亦經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

敘兩造訴辯意旨於次： 

原告起訴意旨略謂：一、被告機關依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九條

第一款科處原告罰鍰及訴願決定、再訴願決定均駁回原告之

訴願與再訴願，無非係以原告就二次變電所值班員所實施之

勞動條件，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與第三

十六條之規定為要件。揆諸原處分之意旨顯然係以勞動基準

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

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與同法第三十六

條「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等規定，

作為原告公司二次變電所值班員工作時間與休息之規範。如

果勞工工作性質不受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每日正常

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

小時」之限制，則不生同法第三十二條所定延長工作時間限

制之問題，從而亦無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所定超過正常八

小時工作時間後延時工作報酬之問題。如果勞工工作性質沒

有受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每七日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

為例假」限制之必要，則本件原告公司所屬宜蘭區營業處二

次變電所值班員張○裕於七十八年四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

一日繼續工作十一日未給休息，亦不得認為原告公司之制度

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二、我勞動基準法第

三條係以行業別為標準，作為勞工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

規定之依據，凡屬於本法第三條所規定之行業，則不論其內

部員工之工作性質為何，均有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適用。

雖然我勞動基準法第四章就工作時間、休息、休假之限制未

設除外規定，但立法者在立法之初已就可能疏漏而造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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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備之處預設防備，而在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此處所稱之其他法律當然

得包含民法第一條所稱之法理。亦即，如果法理上，勞工張

○裕之工作性質沒有受勞動基準法上有關工作時間、休息、

休假等規定嚴格限制之必要，則縱使原告公司之行業係屬於

勞動基準法第三條所規定之行業，張○裕之勞動條件亦不受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與第三十六條之限制。三、按西元一九

一九年國際勞工組織第一屆大會通過「工業工作時間公約」，

又稱第一號公約，依公約第二條規定「任何公共或私人經營

之企業，或其分支機構所僱用之工人，除該種工人全體係屬

同一家者外，其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

超過四十八小時……」，公約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凡

具預備性或補充性之工作而必須超過該業之通常規定工作

時間限制者，或某類工人其工作性質係斷續無常者得許以經

常性例外」。自該公約成立後，不論是否為該公約簽署國之各

國立法例，就勞工工作時間之限制均規定每日不得超過八小

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且就工作性質特殊之勞工工

作時間均設有除外規定，不受上開每日及每週工作時數之限

制。此項除外規定明顯得見其乃前述「工業工作時間公約」

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法理之具體法制化。除日本外，工

業工作時間公約所定此項法理，亦廣為各國立法例採用，且

在國外學說上已形成非常具體之理論。勞工之作業型態若為

肉體上顯著輕度、精神上負擔不重之監視業務或其勞動程度

不強，勞動時間並非密集，屬於低密度之斷續性勞動，則在

實際問題上，關於勞動時間、休息、假日等，沒有必要與其

他一般事業受嚴格規制，故各國立法例就此情形均設除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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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國際勞動基準法制定之始係本於工廠法之規範精神，當

然以密集性工作之勞動者為規範對象，並未將上述監視性或

斷續性工作之勞工列為我勞動基準法之適用範圍，故未如外

國法例就工作時間之規劃另設除外規定，惟依我國勞動基準

法第三條各款所列之行業標準，則實際上有從事監視性或斷

續性工作之勞工存在，此一事實為立法者立法當初始料未及

之疏漏，而形成我國勞動基準法適用上之法律漏洞。惟法院

對於法律未規定之事項，不得以法無明文規定為理由，拒絕

審理，審理時更不得強以不合理之形式法律作為適用依據，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在執行法律、適用法律時，亦然。亦即，

事件之具體事實苟非涵蓋於實定法規範之範圍，此時應依實

定法規範之目的，就該項法律適用之範圍作適當之限縮，使

法律之適用合於規範之意旨。此時，就具體法律事實若有可

資遵循之法理存在，則應依法理解決，始合於我勞動基準法

第一條第一項後段與民法第一條之規定所示之法律原則。我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

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第三

十六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

假」，均係沿自國際勞工組織之「工業工作時間公約」之規定，

本於三八運動所提倡之精神，強調工人必須每天八小時工

作、八小時休閒、八小時睡覺。如果休閒混合在一起，則就

從事該項工作之勞工顯然已沒有必要再受勞基法上工作時

間、休息、休假相關規定限制。此時每日工作時數、工作報

酬及休息、休假等勞動條件得由勞資雙方約定為之，行政主

管機關或司法機關即不應再將勞資雙方所約定之勞動條件

以不合於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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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為理由，認為違法。四、勞工張○裕屬於原告公司二

次變電所值班員，就其在二次變電所值班之工作性質而言：

(一)原告公司為電力供輸單位，因電力供應為連續不斷，故

自勞動基準法施行前之台灣光復初期，二次變電所人員即以

二人輪班方式為之。二次變電所值班員之工作主要內容為監

視、記錄供電量、電壓、電流、及停電或突發事故時之連繫、

簡單操作開關等監視性工作。就其監視之結果，除每月第三

個星期三須每小時記錄一次外，日班人員僅於上午八時至十

二時，下午五時至七時，夜班人員於下午八時至十二時，上

午五時至七時之時間內每小時記錄一次，將記錄結果填載於

「配電日報」。又各變電所設置之主變壓器因變電所之大小

而異其數量，最小者為一部，最大者為五部，通常以二部者

為最多。故值班員等每次填「配電日報」所需之時間亦僅為

數分鐘而已。(二)二次變電所值班人員另一項主要工作內容

為機器外觀之檢查，亦即日班人員(夜班人員無此項工作)每

日須就二次變電所之各項供電設備巡視一次，觀察機器之外

觀是否正常，就其巡視觀察結果，在「二次變電所機器設備

每日檢查表」記錄，如機器狀況正常，則於檢查日期欄位置

打「ˇ」，狀況不良者打「×」，並依不良情況嚴重程度以電話

或工作連繫單通知其他單位改修，值班員工等只作簡單之處

理工作，並不負責改修。此項工作僅為日班人員在值班過程

中執行一次，且所需時間至多僅為十數分鐘，故原告公司雖

然規定採二人二班制，一人每日須值班十二小時，但二次變

電所員工卻均私下採彈性調班值勤方式一人每天自行願意

值班二十四小時且輪值一天、休息一天。(三)另台灣台北地

方法院勘驗之結果，台北成都變電所工作日誌簿記載之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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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為環境清潔，機器維修僅係偶而為之。由此可推知值班

員之值班工作具有閒散性質，並非必須分秒嚴陣以待，此項

事實可由各二次變電所均備有電視機、收音機、冷氣機、電

冰箱、報紙、雜誌、床舖等休息、休閒設備獲得證明。台灣

台北地方法院勘驗時，值班人員亦承認只要完成例行工作，

值班時間內均得睡覺休息，並非必須隨時坐在值班檯。而且

變電所機器設備均有警報裝置自動化程度相當高，如電力供

輸發生意外事故，均有警報示警，室外並有擴音器之裝置，

不論警鈴或電話均可透過擴音器通知不在值班檯之值班員，

故不論值班員睡覺休息中或在室外活動中，只要不離開變電

所之圍牆外，均可透過自動化之警報或擴音裝置掌握一切狀

況，作適切之處理。故值班工作本身具有監視性與斷續性，

並不會對值班員之精神、體力造成重大負擔，沒有嚴格受勞

動基準法上有關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規定限制之必要。有

關上開勞動條件可由勞雇雙方依約定為之。(四)綜合右述二

次變電所值班員之值班工作性質，其每天值班時間內，實際

工作所費時間絕對不會超過八小時，而且其工作內容均為監

視記錄性質，無需花費太多勞力操作。值班員在二次變電所

之大部分時間均處於等待、休息狀態，值班工作並非連續不

斷為勞動操作，不會對值班員精神、體力造成重大負擔，此

可由原告公司於七十八年對員工實施問卷調查之統計結果

明顯看出此現象。五、就擔任二次變電所值班員工作之待遇

而言：(一)擔任二次變電所值班員工作，其工作具有監視性、

斷續性(間歇性)之特殊性質，已如前述。值班員每日值班，

工作性質雖然比其他單位員工之工作輕鬆，但原告公司並未

因此給與二次變電所值班員較差之待遇，不寧惟是，針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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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變電所值班工作每日達十二小時之特殊性，原告公司已經

在薪給制度上反映出值班員每日比其他單位員工多值班四

小時之勞務付出應得之對價。故，值班員等每月實際所得，

均比原告公司其他單位工作比值班員辛苦之員工，高出甚

多。此項超時值班之對價主要反映在值班員之基本薪給與每

月之固定超時工作報酬。(二)就二次變電所值班員之基本薪

給而言，原告公司在設計全體員工薪資結構之初，即已考慮

到二次變電所值班員每日受拘束時間長達十二小時之因素，

故雖其工作性質輕鬆，亦核予較其他單位線路股、施工股員

工高之職等，每月則按其職級給予較其他單位員工高之基本

薪給。如果原告公司核予二次變電所值班員每月之基本薪給

不考慮超時值班之因素，而純粹與其他單位員工相同，每日

以工作八小時為度，則原告公司斷無特別給予二次變電所值

班員優於其他單位員工待遇之理，否則豈非違反同工同酬之

平等原則，造成公司內部薪資結構極不合理之反常現象。

(三)就固定超時工作報酬而言，因值班員等工作性質具有監

視性與間歇性，並非須為勞力操作，亦非須連續不斷為之，

大部分值班時間均處於休息等待之狀態，實際工作時間並未

超過法定八小時之正常時間，其餘受拘束時間僅為值班性

質，故原告公司除了核予二次變電所值班員高職等之薪給

外，仍按值班員之職等每月給予固定之值勤津貼。六、日本

於昭和二十二年制定勞動基準法時，即在日本勞動基準法第

四十一條就從事特殊工作性質之勞工之每日工作時間、休

息、休假設有除外規定，其中第三款規定從事監視性、斷續

性工作者，可不受每日工作八小時與七天休息一天之限制，

每日超過八小時之工作與例假日之工作，不另外以一般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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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計算報酬，且沒有必要每次報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核

備，此即為經常性之例外，不同於我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

所規定之延時工作。日本電力公司二次變電所之值班員亦早

在昭和三十四年即有資料得以證明被確認係屬於日本勞動

基準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所定「從事監視性、斷續性工作

者」，沒有受日本勞動基準法上有關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規

定限制之必要，而且與原告二次變電所值班員之作業型態完

全相同，採二人二班制，一人每天須值班十二小時(原告公司

係模仿自日本電力公司之作法，此項制度已有三、四十年之

歷史)。中、日兩國唯一不同者，乃我現行勞動基準法並未將

從事監視性、斷續性工作者，明文設一般限制之除外規定。

雖然如此，但依我勞動基準法第一條第一款後段與民法第一

條之規定，應將外國立法例、國際公約及國外學說理論已非

常明確之此項工作時間限制之經常性例外，援引為一項法

理，作為原告公司與二次變電所值班員勞動法律關係之適用

準則，以補充我現行法律規範之不足，始為適法。此項法理，

不但國內專家學者亦持肯定之態度，且我國最高勞工行政機

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亦曾針對此問題表示「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服務所及變電所勞工於八小時工作時間外，按事業單

位排定時間值勤，該值勤之性質及報酬，當視勞、雇雙方之

約定」，勞委會既然許可原告公司與變電所值班員得就值勤

之性質及報酬自行約定，則可認定勞委會亦同意二次變電所

之值班工作可不受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條、第三

十二條、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限制。勞委會卻駁回原告就二次

變電所值班員張○裕值班事件之再訴願，此項再訴願決定顯

然違法。另外我國最高司法機關司法院就從事同具監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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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續性工作之警衛，亦認為可一天連續值勤二十四小時，值

勤一天休息一天，其報酬則不必比照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

之規定計算加班費，只要將其定額之報酬換算成工作八小時

之報酬後，不低於政府規定之基本工資時，即非違法。我行

政院勞委會在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中已發現當初立法之疏

漏，而在擬就之修正草案中已增列監視性、斷續性工作不受

一般工作時間限制之規定。而在修正之勞動基準法草案尚未

通過之前，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與台灣高等法院已各在二次變

電所值班員請求原告公司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給付加

班費之具體訴訟中，援引監視性、斷續性之法理判決原告公

司勝訴，駁回二次變電所值班員不合法之請求，由此更可見

原告公司現行制度與作法雖然勞動基準法尚未有明文規定，

但此項制度與作法並未違背勞動基準法保護勞工免於受雇

主非法剝削之立法目的，原告公司就二次變電所值班員採二

人二班制並給予固定值勤津貼之作法與勞動基準法之立法

意旨並無違背。七、被告機關未就事實詳為調查，徒以勞工

張○裕片面之詞及張○裕有延長工作時間之事實，即率爾認

定原告公司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與第三

十六條之規定，並科處原告公司罰鍰之處分，此項處分顯然

違反勞動基準法有關工作時間、休息、休假限制規定之立法

目的，適用法律顯有違誤，訴願及再訴願決定亦同。爰提起

本件訴訟，請鈞院將原處分、訴願及再訴願決定均予撤銷等

語。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略謂：一、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之事實為：

(一)僱用之勞工張○裕(男)於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除正常

工作時間(八：○○－十六：○○)外，延長工作時間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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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二十四：○○)，同年自四月十一日至四月二

十一日止總延長工作工時高達四十七小時三十分鐘且未報

主管機關(即本府)核備，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二)勞工張○裕七十八年四月份延長工時工作，其延長工時

工資均未依規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三分之一及三分之

二之工資，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三)勞工張○

裕於七十八年四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連續工作十一日

未給休息，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以上案情經台

灣省政府勞工處北區勞工檢查所於七十八年六月一日，派員

會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屬實，該所並

於七十八年六月十四日以七八、六、十四七八北檢字第二三

九八二號勞動基準法罰鍰案件通知書請本府處理，本府遂依

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各處以罰鍰銀元肆仟

元，應執行罰鍰銀元壹萬貳仟元(折合新台幣參萬陸仟元

整)，依法並無不合。二、原告訴稱勞工張○裕之工作性質，

其工資、工作時間、休息等應不受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

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六條之規定限制，即無違法

行為，本府予以罰鍰處分有違誤一節。查工資、工作時間、

休息等勞動條件，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條、第三

十二條、第三十六條均有明文規定，為同法第一條所規定勞

動條件最低標準。原告經營之行業為同法第三條第五款所列

適用之行業，所為主張無上揭法條之適用依法無據。三、原

告辯稱勞工張○裕之實際工作時間未超過八小時，其餘受拘

束時間僅為值班性質，且值班時間每月給予固定之值班津

貼，並未違法一節，據台灣省政府訴願決定書記載，該府訴

願審議委員會曾詢據該府勞工處北區勞工檢查所七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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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七九北檢一字第八○三九號函查復：「本府於七十

九年五月二日派員……檢查結果，勞工張○裕係從事二次變

電所控制室運轉工作，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該員之正常工作

時間係為八：○○－十六：○○，中間並無休息時間，其延

長工作時間係由當日十六：○○－二十四：○○止，其工作

內容仍在二次變電所控制室內繼續執行運轉工作」等語，其

為正常工作之延長，洵堪認定，而非原告所稱為值班時間。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八、七、三台七十八勞動二字第一六三

七九號書函答復台灣電力工會內容略以：「台灣電力公司服

務所及變電所勞工，於八小時工作時間外，按事業單位排定

時間值勤，該值勤性質及報酬當視勞雇雙方之約定而定(見

原告訴狀附件三)」，此係明顯針對值勤性質與報酬給與所作

釋示。勞工張○裕實係延長工時工作，其延長工時之工資，

原告誤解該會函示原意，僅發給固定值勤津貼，顯然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四、原告之公司為國營事業機構，

理應切實遵守勞動基準法，以為民營企業表率，然原告竟不

作此圖，經檢查機關發覺違法仍不謀求改善，尚狡辯勞工張

○裕係從事監視性、繼續性工作，可不受每日正常工作八小

時，與工作七天應休息一天之限制，並引用不適用之外國法

律規定設詞抗辯，辯髦法紀不足採信。五、綜上所述，本案

本府依據台灣省勞工處北區勞工檢查所檢查，原告確有違反

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之事

實，爰依同法第七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予以處分並無不當，而

原告不服本府處分先後向台灣省政府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提起訴願與再訴願，遞遭駁回，足證本府所為處分尚無違誤。

是原告提起行政訴訟顯無理由，敬請予以駁回，以維法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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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理  由 

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

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

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倍發給之。」「因季節關係或因換班、準備或補充性

工作，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或

勞工同意，並報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得將第三十條所定之

工作時間延長之。其延長之工作時間，男工一日不得超過三

小時，一個月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有左

列行為之一者，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

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規定者。」分別為勞動基準法

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七十九條第一款所明

定。本件原告所屬宜蘭區營業處經台灣省政府勞工處北區勞

工檢查所，於七十八年六月一日派員會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時，發見其所僱勞工張○裕於七十八

年四月二十日正常工作時間(八：○○－十六：○○)外，延

長工時工作八小時(十六：○○－二十四：○○)，且四月十

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總延長工時達四十七小時又三十分鐘，

未報主管機關核備，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又

張○裕七十八年四月份延長工時工作，其延長工時工資，均

未依規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之工

資，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且張○裕於七十八年

四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連續工作十一日未給休息，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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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上開事實，有台灣省政府

勞工處北區勞工檢查所勞動基準法罰鍰案件通知書、七十八

年四月份張○裕簽到簿及其薪資表等附被告機關卷可稽，洵

足信為真正。被告機關依同法第七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對原

告各處以罰鍰銀元肆仟元，應執行罰鍰銀元壹萬貳仟元(折

合新台幣參萬陸仟元)，揆諸首揭法條規定，並無違誤。原告

雖主張勞工張○裕之工作性質係從事監視性、斷續性工作，

其本身即不受勞動基準法上有關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規定

之限制。行政院勞委會在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中，已增列監

視性、斷續性工作不受一般工作時間限制之規定，故原告公

司並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與第三十六

條之規定，從而，被告機關依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九條第一款

之規定科處原告公司罰鍰，顯屬違法，張○裕之實際工作時

間並未超過八小時，其餘受拘束時間僅為值班性質，而值班

時間每月已給予固定之值班津貼，原告公司當無違法可言云

云。惟查關於勞工工資、工作時間及休息等勞動條件，勞動

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六條，

均有明文規定，且依同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為勞動條件之最

低標準。同條第一項所謂「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係以其他法律定有勞動基準法所未規定之事項為前提。

關於工作時數、休息等事項，勞動基準法既已有明文規定，

自無適用民法第一條謂依法理，監視性、斷續性工作，不適

用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餘地。查原告經營之行業，為同法第三

條第五款所列之水電業，是其主張其無上開各法條之適用，

尚乏依據，核不足採。次查台灣省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曾詢

據該府勞工處北區勞工檢查所七十九年五月三日七九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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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第八○三九號函查復：「本府於七十九年五月二日派

員……檢查結果，勞工張○裕係從事二次變電所控制室運轉

工作，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該員之正常工作時間係為八：○

○－十六：○○，中間並無休息時間，其延長工作時間係由

當日十六：○○－二十四：○○止，其工作內容仍在二次變

電所控制室內繼續執行運轉工作」等語，其為正常工作之延

長要無可疑，絕非原告所稱為值班時間，至堪認定。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七八、七、三台七十八勞動二字第一六三七九號

函答復台灣電力工會內容：「台灣電力公司服務所及變電所

勞工，於八小時工作時間外，按事業單位排定時間值勤，該

值勤性質及報酬，當視勞雇雙方之約定而定」等云，純係針

對值勤性質及報酬給與所為之釋示，殊為明顯，勞工張○裕

係延長工時工作，其延長工時之工資，原告誤解該會函釋意

旨，僅發給值勤津貼，顯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至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中有無增列監視性或斷續性工作之

特殊性質，與被告機關依現行法令處理本案無關。原告主張，

核非可採。末查原告就其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提起再訴願部分：再訴願決定以原告向台灣省政府提起訴願

時，並未及於此部分，其就此部分未踐行訴願程序，遽行提

起再訴願，自屬程序不合不予受理，經核亦無不合。其復就

此部分提起行政訴訟，尤非合法。從而訴願、再訴願決定，

遞予維持原處分均無違誤。原告起訴意旨，非有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

六條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元 月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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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聲請書其餘附件略) 


